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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期 報 告 2006

多利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

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連同比較數字如

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截至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154,291 134,829

銷售成本 (114,349) (82,282)

毛利 39,942 52,547

其他經營收入 573 933

行政開支 (22,701) (18,336)

分銷開支 (9,405) (6,493)

經營溢利 4 8,409 28,651

財務成本 (6,204) (5,592)

除稅前溢利 2,205 23,059

稅項 5 (11) (2,616)

期內純利 2,194 20,443

中期股息 6 － －

每股盈利 7

－基本 0.52港仙 4.84港仙

－攤薄 0.51港仙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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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六年十月三十一日

經重列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六年

十月三十一日 四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8 528,281 448,346
預付租賃款項 623 630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2 2
墊付予聯營公司款項 748 748
證券投資 1,190 1,190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訂金 14,116 14,098

544,960 465,014

流動資產
存貨 99,493 99,760
預付租賃款項 14 14
持作買賣投資 882 1,940
應收貿易賬款 9 41,362 96,313
其他應收款項 30,507 22,185
銀行結餘及現金 27,775 116,168

200,033 336,380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10 47,321 35,814
其他應付款項 14,283 21,333
應付稅項 9,101 26,174
融資租約承擔 890 1,191
銀行借款 11 77,002 115,109
銀行透支 10,785 11,021

159,382 210,642

流動資產淨值 40,651 125,738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585,611 590,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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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重列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六年

十月三十一日 四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約承擔 － 376

銀行借款 11 197,000 199,829

遞延稅項 12 20,200 20,200

217,200 220,405

368,411 370,347

資本及儲備

股本 4,220 4,220

儲備 364,152 366,088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368,372 370,308

少數股東權益 39 39

權益總額 368,411 370,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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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股份 購股權 物業 少數股東

股本 溢價賬 特別儲備 儲備 重估儲備 兌換儲備 累計溢利 總數 權益 總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五年五月一日 4,220 84,868 1,010 － － 556 224,463 315,117 － 315,117

會計政策變動之影響 － － － － 52,225 － － 52,225 － 52,225

重估租賃物業盈餘減

租賃物業估值產生

之遞延稅項負債

150,000港元 － － － － 718 － － 718 － 718

換算海外業務時產生之

匯兌差額 － － － － － 11,648 － 11,648 － 11,648

直接於權益確認之

收入淨額 － － － － 718 11,648 － 12,366 － 12,366

年內溢利 － － － － － － 398 398 － 398

本年度所確認收入及

開支總額 － － － － 718 11,648 398 12,764 － 12,764

確認股份付款 － － － 752 － － － 752 － 752

已派股息 － － － － － － (10,550) (10,550) － (10,550)

少數股東權益注資 － － － － － － － － 39 39

於二零零六年四月三十日 4,220 84,868 1,010 752 52,943 12,204 214,311 370,308 39 370,347

出售固定資產 － － － － (4,130) － － (4,130) － (4,130)
期內純利 － － － － － － 2,194 2,194 － 2,194

於二零零六年

十月三十一日 4,220 84,868 1,010 752 48,813 12,204 216,505 368,372 39 368,411

本集團之特別儲備指於二零零二年進行集團重組時，所收購附屬公司之股份面值與本公司

就收購所發行股份面值的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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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截至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業務所得現金淨額 66,119 23,102

投資活動所耗現金淨額 (106,459) (86,458)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58,838) 32,936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減少淨額 (99,178) (30,420)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116,168 127,227

期終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16,990 96,807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結餘分析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代表

銀行結餘及現金 27,775 98,723

銀行透支 (10,785) (1,916)

16,990 96,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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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簡明財務報表已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6之適用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師公

會（「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法編製，並就若干按公平值計算之金融工具作出修訂。

簡明財務報表採用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

所遵循者貫徹一致，惟下述者除外。

於本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會計期間生

效之多項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

（以下統稱「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應用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導致綜合收益表、綜合資產負債表

及綜合權益變動表之呈報方式出現變動。呈報方式變動已追溯應用。採納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亦

導致本集團於以下方面之會計政策出現變動，從而影響目前或過往會計期間業績之編製及呈報方

式：

(i) 金融工具

於本年度，本集團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金融工具：披露及呈報」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9

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算」。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規定追溯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於

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一般不容許按追溯基準確認、剔除確認或

計算金融資產及負債。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對本集團目前及以往會計期間財務報表之

呈列方式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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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業主自用的土地租賃權益

於過往期間，業主自用租賃土地及樓宇歸入物業、廠房及設備，並於結算日按成本減折舊及

攤銷列賬。於本期間，本集團已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

號，就租賃分類而言，應獨立考慮土地及樓宇租賃之土地及樓宇部分，除非有關租賃付款額

未能於土地及樓宇部分間可靠分配，在此情況下，整項租賃則一般當作一項融資租賃處理。

倘不能可靠於土地與樓宇部分間作出分配，土地之租賃權益將繼續以物業、廠房及設備入賬。

(iii) 租賃物業

於過往年度，本集團之租賃土地及樓宇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會計實務準則第17號「物

業、廠房及設備」（「會計實務準則第17號」），按成本扣除累計折舊及累計減值虧損計量。於

二零零五年五月一日，為反映租賃物業之市值，本集團選擇採用重估模式就其租賃物業列賬，

規定所確認公平值增加或減少須於重估儲備計入或扣除，惟撥回相同資產早前確認為開支

之重估減值則除外，於此情況下，該增加於產生時以早前就有關年度扣除之減少為限計入收

益表。倘重估資產產生之公平值減少超逾早前重估該資產所得重估儲備結餘（如有），則會

予以支銷。

於過往年度，本集團採用直線法就租期撇銷租賃物業成本計算折舊撥備。就租賃物業採納上

述重估模式後，自租賃物業扣除之累計折舊於重估租賃物業時撥回，而源自租賃物業公平值

增加之遞延稅項負債則予以確認。撥回折舊支出及應佔遞延稅項之影響淨額於物業重估儲

備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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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下列已頒佈但未生效之新準則或詮釋。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此等準則

或詮釋將不會對本集團財務報表構成任何重大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 資本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經修訂） 精算損益、集團計劃及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經修訂） 於海外業務之淨投資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經修訂） 預測集團內公司間交易之現金流量對沖會計處

理法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經修訂） 公平值選擇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及 財務擔保合約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經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6號 礦產資源之勘探及評估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金融工具：披露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釐定安排是否包括租賃

－詮釋第4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解除運作、復原及環境修復基金所產生權益之

－詮釋第5號 權利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參與特定市場產生之負債－廢棄電業及電子

－詮釋第6號 設備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29號

－詮釋第7號 「嚴重通脹經濟之財務報告」重列法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之範圍

－詮釋第8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重估內含衍生工具

－詮釋第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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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資料

本集團所有營業額、資產及負債均來自電器用品生產及貿易，因此，並無呈列按業務分類劃分的財

務資料分析。

本集團於期內按地區市場劃分的營業額及溢利分析如下：

澳洲及

歐洲 北美洲 亞洲 紐西蘭 總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月

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營業額

外銷 128,223 15,316 10,752 － 154,291

業績

分類溢利 33,338 3,829 2,365 － 39,532

未分配公司開支 (31,123)

經營溢利 8,409
財務成本 (6,204)

除稅前溢利 2,205

澳洲及

歐洲 北美洲 亞洲 紐西蘭 總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零五年十月

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營業額

外銷 87,169 14,293 33,155 212 134,829

業績

分類溢利 35,169 5,592 11,302 77 52,140

未分配公司開支 (23,489)

經營溢利 28,651
財務成本 (5,592)

除稅前溢利 23,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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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營溢利

經營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截至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收入 (440) (445)

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折舊及攤銷 28,861 22,795

持有金融資產的未變現虧損 － 10

5. 稅項

截至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支出包括：

香港利得稅 － 2,261

中國所得稅 11 355

遞延稅項 － －

11 2,616

香港利得稅及中國所得稅乃分別根據截至二零零六年及二零零五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兩段六個月

期間各自的估計應課稅溢利，分別按稅率17.5%（二零零五年：17.5%）及27%（二零零五年：27%）

計算。

6. 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就本期間宣派任何中期股息（二零零五年：無）。

7. 每股盈利

截至二零零六及二零零五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期內溢利以及

期內已發行股份422,000,000股（二零零五年：422,000,000股）及426,220,000股（二零零五

年：不適用）分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及每股攤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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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變動

期內，本集團為擴充其業務，已分別耗資約864,000港元、108,630,000港元及3,443,000港元

購置廠房及機器、在建工程與其他資產。

此外，本集團於期內由在建工程轉撥約95,458,000港元至生產模具以及土地及樓宇。

9. 應收貿易賬款

本集團給予其貿易客戶的信貸期一般為30日至90日。

於報告日期的應收貿易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六年

十月三十一日 四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90日 25,530 74,313

91至180日 10,887 19,949

181至365日 4,357 2,051

40,774 96,313

10. 應付貿易賬款

於報告日期的應付貿易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六年

十月三十一日 四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90日 39,754 19,663

91至180日 4,612 9,526

181至365日 2,955 6,625

47,331 35,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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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銀行借款

期內，本集團取得新銀行借款約98,617,000港元，用作為本集團貿易活動提供資金。該等借款按

市場利率計息，須於一至三年內償還。

此外，本集團於期內已償還為數約101,682,000港元銀行借款。

12. 遞延稅項

加速稅項折舊

千港元

於二零零五年五月一日 9,519

會計政策變動之影響 11,078

年內計入收益表（附註9） (547)

於權益扣除 150

於二零零六年四月三十日及於二零零六年十月三十一日 20,200

於二零零六年十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尚有4,490,000港元（二零零五年四月三十日：4,490,000

港元）未動用稅項虧損可供用作抵銷未來溢利。由於無法預測未來溢利，故並無就該等未動用稅項

虧損確認遞延稅項資產。該等虧損可無限期結轉。

13. 資本承擔

於二零零六年十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就購置已訂約但並未於財務報表撥備的物業、廠房及設備的

資本開支達837,000港元（二零零六年四月三十日：11,679,000港元）。

於結算日，本公司並無重大資本承擔。

14. 或然負債

本公司一家附屬公司就其於中國使用之若干廠房及機器所作出折舊申報涉及之額外評稅約為

9,500,000港元。

於二零零六年十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具追溯權之貼現票據（二零零六年四月三十日：無）。



13

多 利 國 際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中 期 報 告 2006

業務回顧

二零零六年財政年度上半年對本集團可謂挑戰重重。本集團營業額較上一個期間約

134,800,000港元增加14.4%至約154,300,000港元。

根據截至二零零六年十月及二零零五年十月止年度之營業分析，電風扇及對流式電暖爐等

核心產品的貢獻增加約4.6%至99,500,000港元，而上一個期間則為95,100,000港元。受

歡迎產品如充油式暖爐及新開發產品如石英暖爐的貢獻增加12.9%至約22,800,000港元，

而上一個期間則為20,200,000港元。

此外，除核心暖爐產品外，本集團於回顧期內推出嵌入式暖爐等新產品，成績斐然，歐洲市

場反應尤其理想。雖然原材料成本不斷上漲帶來巨大壓力，但本集團成功擴充產品系列，營

業額亦能維持穩定的表現。

展望

本集團已朝著電風扇、對流式電暖爐及嵌入式暖爐等核心產品發展，並劃撥資源。根據本集

團過往記錄，銷售額貢獻中80%以上來自本集團上述核心業務，足以證明本集團為業內翹

楚，向全球客戶提供優質、環保及先進產品。

除已開發新產品外，本集團新落成廠房亦將投產。董事相信，本集團持續改良產品品質及增

加種類，將引領本集團日後取得更佳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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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一般主要以內部產生之現金流量撥付其營運所需。於二零零六年十月三十一日，本

集團持有現金及銀行存款合共27,800,000港元（二零零六年四月三十日：116,200,000

港元）。銀行借貸合共約285,700,000港元（二零零六年四月三十日：327,500,000港元），

而資本負債比率（按借貸總額除資產總值計算）約為38.3% （二零零六年四月三十日：

41%）。期內所有借貸均按浮動息率計息。

資產抵押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向銀行抵押任何資產（二零零六年四月三十日：

9,000,000港元），作為本集團一般銀行備用額的抵押。

外匯風險

本集團大部分商業交易以港元、美元或人民幣為單位。因此，本集團並無重大外匯波動風險。

資本結構

於二零零六年十月三十一日．本公司資本由422,00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組

成。

僱員

於二零零六年十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約1,500名全職僱員，約50名為駐香港員工，其餘則

為駐守本集團於中國廠房之員工。本集團根據員工個人職責、資歷、表現及年資提供具競爭

力的薪酬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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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行政總裁於本公司股本的權益

於二零零六年十月三十一日，按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

條存置之登記冊所記錄，或根據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而已知會本公司

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者，董事及彼等之聯繫人士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之股份及相

關股份中之權益如下：

好倉：

持有已發行 佔本公司已發行

董事姓名 身分 普通股數目 股本概約百分比

楊渠旺 由受控法團持有 201,800,000（附註1） 47.82%

楊渠旺 由受控法團持有 30,250,000（附註2） 7.17%

232,050,000 54.99%

附註：

(1) 由於楊渠旺先生乃 Imperial Profit Enterprises Limited全部已發行股本的法定實益擁有人，而該等

股份乃以該公司名義持有，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楊渠旺先生被視作擁有所有以 Imperial

Profit Enterprises Limited名義登記股份之權益。

(2) 由於楊渠旺先生乃Primer Capital Investments Limited全部已發行股本的法定實益擁有人，而該

等股份乃以該公司名義持有，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楊渠旺先生被視作擁有所有以Primer

Capital Investments Limited名義登記股份之權益。

除上文及「購入股份或債券的權利」一節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六年十月三十一日，各董事

或彼等之聯繫人士概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之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任何權益或淡

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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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入股份或債券的權利

根據當時股東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通過的書面決議案，本公司已採納一項購股權

計劃（「該計劃」）。根據該計劃，本公司董事可酌情邀請本公司或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的全

職或兼職僱員，包括任何執行董事、非執行董事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本集團的顧問及諮詢人

接納購股權，最多認購本公司股份開始於聯交所上市當日本公司已發行股份10%的股份，

而該限額可經股東批准而重訂。

該計劃項下購股權期內之變動詳情如下︰

購股權數目

於二零零六年 於二零零六年

五月一日 十月三十一日

授出日期 歸屬期間 行使期 行使價 尚未行使 期內授出 期內失效 尚未行使

港元

董事

－楊映芳（於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一日至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一日至 0.668 4,220,000 － － 4,220,000

一月十五日辭任） 十一月一日 二零零八年十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十月三十日

一名僱員 二零零五年 於授出日期全數歸屬 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一日至 0.668 4,220,000 － 4,220,000 －

十一月一日 二零一零年十月三十日

8,440,000 － 4,220,000 4,2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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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認為，由於購股權之任何估值須受多項主觀及不明朗之假設規限，故披露計劃項下

授出購股權之價值，並非恰當做法。董事會相信，根據推測假設作出之購股權估值意義不大，

亦將對股東造成誤導。

期內，概無根據該計劃授出任何購股權。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期內任何時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作出任何安排，致使本公

司董事及行政總裁或彼等的聯繫人士可藉購入股份及／或債務證券（包括本公司或任何其

他法人團體的債券）而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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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之股份權益

於二零零六年十月三十一日，按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之主要股東登記

冊所顯示，除上述披露有關若干董事之權益外，下列股東已知會本公司彼等於本公司已發

行股本中持有之相關權益：

持有已發行 佔本公司已發行

股東名稱 身分 普通股數目 股本概約百分比

Imperial Profit Enterprises Limited 實益擁有人 201,800,000 47.82%

Primer Capital Investments Limited 實益擁有人 30,250,000 7.17%

國泰財富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 43,987,500 10.42%

新中企業管理公司 其他（附註） 43,987,500 10.42%

附註： 新中企業管理公司為國泰財富有限公司之投資經理，故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被視為於同一批

43,987,5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上述所有權益均屬好倉，而除上文所述者外，於二零零六年十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並未獲通

知有任何其他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之相關權益或淡倉。

購股權

本公司期內並無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任何購股權。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並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

市規則」）訂明書面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截至二零零六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包括會計、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宜。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

事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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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及標準守則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企業管治常規

守則（「守則」）之守則條文，惟下述若干事項有所偏離：

守則條文第A.2條

楊渠旺先生為董事會主席。本公司目前不設行政總裁職銜，本公司日常營運及管理現交由

執行董事與高級管理人員監察。

董事會認為，儘管不設行政總裁，董事會之監控可確保權力及授權分布均衡。董事會由富經

驗之人士組成，不時會面商討影響本公司運作之事宜。

守則條文第A.4.1條

儘管非執行董事並非按特定任期委任，彼須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組織章程細則，於本公司股

東週年大會輪值告退及重選連任。

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八日，於本公司二零零六年股東週年大會上通過特別決議案，修訂本

公司之公司組織章程細則，以符合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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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標準守則。本公司已就回顧期內任何未有遵守標準守則

之事宜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而彼等全體確認，已完全遵守標準守則所載準則。

承董事會命

主席

楊渠旺

香港，二零零七年一月二十三日

於本報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楊渠旺先生、洪國華先生、黎永全先生及俞

孔煌先生；非執行董事Paul Steven Wolansky先生（梁秉聰先生為其替任董事）以及獨立非

執行董事劉大潛先生、譚炳權先生及胡允中先生。


